
作为公司高管，王某曾手握物流供应商
的“生杀大权”。然而，私欲膨胀的他，将手中
权力变为谋私工具，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
短短两年不到的时间里，受贿达 190 余万
元，不仅侵蚀了公司利益，最终自己也难逃牢
狱之灾。

关键岗位的“权力变现”

2021 年初，王某凭借多年的勤恳工作，
从公司基层逐步晋升为高管，主要负责公司
物流供应商的开发合作、业务分配、绩效管理
等核心工作。哪家公司能入围成为合作方，
哪家能拿到利润丰厚的代付、垫付业务，甚至
合同到期后能否续签，他的推荐至关重要。
起初，王某尚能坚守底线，每天研究物流

市场行情，筛选优质供应商，为公司争取最优
惠方案。直到 2022年初，王某因业务往来结
识了李某（已另处），一位名下拥有三家物流
公司的实际控股人。深知王某手中“攥着”自
己公司逾八成业务量的决定权，李某便主动
抛出“橄榄枝”。
“王经理，您帮我们公司这么多忙，也不

能让您白辛苦，以后会有利润返给您……”
一次饭局上，李某对王某表示自己期望能
“长期合作”，王某心知肚明，在忐忑与兴奋
中收下了第一笔钱款，也开启了权力“变现”
的堕落之路。

贪心难遏沦为阶下囚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2022年 8月，
王某又向李某提出，让李某把名下三家公司
与自己所在公司所有业务利润定期分成给到
王某，李某见状欣然应允。从那以后，转账成
了常态，王某也如约“投桃报李”，优先分配
业务、加速回款审批、确保合同续签等。他沉
浸在权力带来的“收益”中，全然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行为已然触犯法律红线。
2024 年 7月，王某所在的公司收到一封

匿名举报信，举报王某利用职务便利收受外

部贿赂。经初步核实后，公司向公安机关报
案，公安机关经立案侦查于同年 12月将王某
抓获，至此，王某的不法行径最终浮出水面。
“一开始收钱，我也明白，对方是想让我

帮助谋取不正当竞争优势，到后来根本‘刹
不住车’了……”到案后，王某的忏悔难以挽
回过错。2025年 6月，经上海市金山区检察
院提起公诉，王某因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
金人民币七万元。

助力企业筑牢“防腐墙”

与此同时，警方在办案中发现，该公司另
一物流专员张某（已另处）利用职务便利，在
运费竞价中虚增报价，骗取公司支付费用 10
余万元。为此，检察机关通过对被害单位涉及
的关键岗位人员延伸挖掘，厘清资金交易，精
准指控犯罪，追诉涉案人员 3人，有效形成打
击犯罪闭环。
“王某等人的行为不仅造成了公司其他

供应商的利益受损，违背了市场的公平竞争
原则，更严重危害了公司的管理秩序和合法
权益。”承办检察官深入分析后发现，多起案
件暴露出H公司在管理上存在严重漏洞。针
对该公司员工法律意识不强、内部管理体系
不完善、监督机制不足等问题,检察官通过实
地走访企业、座谈交流，结合案件特点与企业
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份具体、针对性强的整改
建议，旨在帮助企业构建科学完善的防控体
系，助力企业风险防控与经营效能的双提升。
“感谢贵院为我们公司风险防控以及廉

洁文化建设提供了有力指导，我们采纳了全
部检察建议，专门建立了相关风险评估与预
防机制，对员工们的宣导方案也进行了升级，
在整个司法过程中我们深刻感受到‘法治就
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近日，承办检察官在
回访时，该公司相关负责人员感激地讲述着
公司新的变化。

晨报记者 叶松丽 通讯员 汪百顺

放弃继承亡父房产

小宸系蒋先生与梁女士之子。2017 年，
梁女士与蒋先生经法院判决离婚，并判令蒋
先生自 2016 年 12 月起每月支付孩子抚养
费1500 元，直至小宸年满 18周岁。然而，判
决生效后，蒋先生始终未履行任何支付义务。
梁女士先后两次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均因蒋先生没有财产可供执行而终结执行程
序。但据梁女士所知，蒋先生的父母名下有
一套房屋，其父 2016 年 11 月离世，此后该
房以 210 万元价格售出，按理蒋先生父亲名
下 50%的产权份额应由蒋先生及其母亲、姐
姐共同继承，蒋先生应当有财产支付其所拖
欠的抚养费。
梁女士向法院申请调查令后得知，由于

蒋先生与其母亲均在公证中明确表示放弃继
承，该房屋 50%的产权份额最终由蒋先生姐
姐一人继承。梁女士认为，蒋先生放弃继承
时已对小宸负有法定抚养义务，其行为明显
是为逃避支付抚养费，严重损害了小宸的利
益。为此小宸将蒋先生与蒋先生姐姐告上法
庭，请求认定蒋先生的放弃继承行为无效，
并要求蒋先生姐姐返还蒋先生本应继承的
份额。
蒋先生及其姐姐辩称，蒋先生放弃继承

与支付原告抚养费之间没有关系。蒋先生放
弃继承时仍有工作和收入，具备支付抚养费
的能力，之后才失去工作，且其放弃继承是出
于自愿，并非为逃避义务。

逃避法定义务，被判无效

浦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子女抚养费是
基于父母子女的身份关系而产生的法定义
务。法院此前已判决蒋先生需支付小宸抚养
费直至其成年，但其却长期未履行义务。
之后，蒋先生在明知自身负有抚养义务

且未支付过抚养费的情况下，主动放弃继承，
不久后又失去工作，进一步丧失履行抚养义
务的能力。蒋先生放弃继承的行为，导致其不
能履行对未成年子女小宸的抚养义务，损害
了小宸的利益，实为逃避履行法定义务的行
为，存在明显恶意，故法院判决蒋先生放弃继
承房屋产权份额的行为无效。
浦东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

庭法官韩旖旎表示，继承权是公民的民事权
利，继承人有权自主处分，但该权利的行使应
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序良俗要求，不能
被用作逃避法定义务的“工具”。依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继承编的解释（一）》中“继承人因放弃
继承权致其不能履行法定义务的，放弃继承
权的行为无效”的规定，法院依法认定本案
中蒋先生放弃继承的行为无效。
值得注意的是，抚养费是基于父母子女

的身份关系而确定的法定义务，具有强制性，
无论收入变化或财产状况如何，父母都应当
尽力保障子女的基本生活与健康成长，任何
试图通过转移、隐匿或放弃财产来规避这一
义务的行为，不仅违反法律规定、背离社会公
德，更严重损害了未成年人的正当权益，应当
承担法律责任。

晨报记者 姚沁艺 通讯员 俞新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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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 说法
为逃避支付儿子抚养费

男子放弃继承遗产被判无效
一边还在拖欠子女抚养费，一边却主动

放弃自己应该继承的遗产，这位父亲到底在
打什么“算盘”？ 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
法院（以下简称浦东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
案件， 法院最终判决父亲的放弃继承行为
无效。

手握物流供应商“生杀大权”

企业高管两年内受贿 190余万元


